附件1
海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所有接收到我校复试通知的考生，请将如下材料扫描成PDF文件（各学院在此基础上需要另行提交的材料，按学院要求执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学院指定邮箱，并在复试报到时交验相关材料原件。 
1.初试准考证（原件丢失者可在研招网下载）。
2.本人填写并签名的《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考生承诺书（2024年）》（见研究生学院网站招生工作栏内下载专区）。
3.本人有效身份证。
4.应届本科生提供就读高校相关管理部门颁发并注册完整的学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截止为2024年5月30日）；往届本科生提供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同等学力考生提供大专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截止为2024年5月30日)；国（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须出示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获得学历、学位时间以认证书上认定的时间为准。
说明：报考工商管理、旅游管理、教育管理的本科毕业生，其本科毕业证书应在2021年9月1日前颁发。专科毕业证应在2019年9月1日前颁发。
5.《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思想品德考察表》（见研究生学院网站招生工作栏内下载专区）。
6.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的考生，交验相关证明原件。具体加分资格及证件如下：
（1）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考生，3年内（年份计算以录取当年入学时间为准，下同）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退役大学生士兵达到报考条件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含调剂）“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3）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服务期满、考核称职以上的考生，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其中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15分。
注：①符合以上规定条件并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时填报相关信息。未按规定申报的，不享受相应加分政策；
②加分项目不累计，同时满足两项以上加分条件的考生按最高项加分；
③具备以上资格的考生，以研究生招生服务系统后台提供的名单库为准，名单库外的考生不予享受加分政策。
7.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按照教育部《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海南师范大学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等文件的要求执行，具体如下：
（1）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时按照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并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及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同时提前准备好以下材料，在复试前供招生学院复审：
	序号
	材料内容
	备注

	1
	考生本人及父母身份证
	所有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必须提供

	2
	考生本人及父母户口本
	

	3
	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书
(考生签字、定向就业单位签字盖章)
	

	4
	考生现工作单位证明材料
	往届少数民族
考生必须提供

	5
	考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2）考生少数民族身份信息、报考类别（定向就业、非定向就业）及定向就业单位相关信息以网上报名填写的信息为准，考生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所提交之材料与网上报名信息不一致的，一律不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3）若网上报名时报考类别未选择“定向就业”，不能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应届少数民族考生定向就业单位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不能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往届少数民族考生工作单位、户籍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不能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4）申请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列入我校普通计划招生，能否进入复试，还需根据其在各专业中的排名情况、该专业招生计划及差额复试比例来确定。

注：不论是否录取，考生复试（调剂）所提交的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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